



关于对《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G3033 奎屯-独山子- 库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KDK-TJSG-4 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 4部（存渣区、存料区、1 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土地复垦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文件规定，对《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G3033 奎屯-独山子- 库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KDK-TJSG-4 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 4部（存渣区、存料区、1 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对公众征询意见的公示文件要求，公示如下：
[bookmark: _Toc341112431][bookmark: _Toc18372][bookmark: _Toc340565702][bookmark: _Toc22955][bookmark: _Toc340565569][bookmark: _Toc8106][bookmark: _Toc82249315][bookmark: _Toc340440652]1.1编制背景及过程
[bookmark: _Toc340565570][bookmark: _Toc340565703][bookmark: _Toc340440653][bookmark: _Toc341112432]G3033 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建设中天山通道是新疆实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是顺应亚欧大陆国际地缘格局变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的需要；是建成交通强国新疆篇章，构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开路先锋的需要；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巩固国防安全、促进兵地融合发展的需要；是提升运输服务能力，支撑新疆“八大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南北疆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新疆经济和空间布局，培育“一圈一带一群”，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是构建新疆公路干线网骨干通道，提高路网韧性的需要；是落实“旅游兴疆”战略，构建天山区域旅游快速通道，构建旅游资源大开发大保护格局的需要。受各方面条件所限，老国道 217 一直未能实现全季贯通，未能发挥其本应有的通道功能。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标准、高质量地建设独库公路，对打破新疆发展瓶颈，促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由此，明确本项目的建设目标是：建设“世界领先、平安生态、百年品质、人民满意”的“一带一路”新独库地标。本项目已于 2022 年 7 月纳入国家公路网规划。交通运输部“十四五”规划中将本项目纳入了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工程中的“出疆入藏骨干通道贯通工程”专项，要求“扎实开展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等项目前期工作”。本项目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建设内容包括路线、路基路面、桥涵、隧道、交叉工程、交通工程与沿线28设施、绿化工程、临时工程等。主要工程规模如下：推荐线建设里程全长 392.474km，桥梁全长 54.986km/147 座，其中特大桥 32.575km/12 座、大桥 18.757km/65 座，中桥 3.026km/46 座，小桥 0.626km/24 座，涵洞、通道 351 道；隧道全长 126.818km/36 座，其中特长隧道 96.408km/15 座，长隧道 24.962km/13 座，中隧道 4.827km/6 座，短隧道 0.620km/2 座，桥隧比例 46.32%。互通式立体交叉 13 处，服务区 8 处，停车区 4 处，养护工区 7 处，隧道管理站 7 处，收费站 11 处(其中主线收费站 1 处)，连接线 28.149km/3 条。本项目的建设不仅是新疆完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关键环节，更是推动区域经济协同、服务国家战略、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工程。其必要性体现在路网优化、经济辐射、旅游促进、地形突破、投资拉动及民生保障等多维度，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本项目共临时征占使用面积共 19.9313 公顷(折合 298.9695亩)，其中天然草原 5.3883 公顷(折合 80.8245 亩)，河流水面 0.4819公顷（折合7.2285 亩），裸岩石砾地 14.0611 公顷（折合210.9165 亩），拟占用土地位于和静县辖区，占地类型全部为临时占地，其中包括存料区、1 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存料区2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落实国土资源部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新国土资发〔2011〕421 号）文件要求，及时复垦利用被损毁的土地，充分挖掘废弃土地潜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和改善建设项目周边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4 月委托新疆宏景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编制《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G3033 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KDKTJSG-4 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 4 部（存渣区、存料区、1 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bookmark: _Toc5914][bookmark: _Toc25351][bookmark: _Toc16492][bookmark: _Toc82249316]1.2复垦方案摘要	
[bookmark: _Toc82249317][bookmark: _Toc82249318]1.2.1服务年限
该项目为中铁二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G3033 奎屯-独山子-库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KDK-TJSG-4 标段项目总承包部项目经理 4 部（存渣区、存料区、1 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临时用地，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 7 年（包括施工准备期和主体工程施工期，2025 年 5月-2032 年 5 月）。土地复垦滞后于建设期，设计复垦施工期为 14 个月（2033 年 2 月-2034 年 4 月）。因此，最终确定本方案的服务年限 8 年 11 个月，即 2025 年 5 月-2034 年 4 月。
1.2.2工程涉及的各类土地面积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Hlk228363122]本项目临时征占使用面积共19.9313公顷(折合298.9695亩)，其中天然草原5.3883公顷(折合80.8245亩)，河流水面0.4819公顷（折合7.2285亩），裸岩石砾地14.0611公顷（折合210.9165亩）。使用土地类型：见下表：
表2-1方案涉及各类土地面积表
[bookmark: _Hlk228967561]
	名称
	微地形
地貌
	损毁面积
(hm2)
	土地类型
	占总面积比例（%）

	存渣区
	平地
	5.3883
	天然草原
	27%

	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平地
	14.0611
	裸岩石砾地
	71%

	存料区
	平地
	0.4819
	河流水面
	2%

	合计
	
	19.9313
	
	100%



土地质量评价：
[bookmark: _Hlk228966606][bookmark: _Hlk228966637]土地质量评价：根据土地利用现状统计结果，项目区内土地为裸岩石砾地占71%、天然草原占27%、河流水面占2%。
[bookmark: _Toc82249319]1.2.3土地损毁情况
     本方案临时用地面积为19.9313公顷(折合298.9695亩)，其中包括存渣区、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存料区临时用地损毁地类为农用地中的天然草原、未利用地中的裸岩石砾地、河流水面，土地损毁形式为压占。
[bookmark: _Hlk228966763]表7-1   土地损毁程度评价标准表
	土土地损毁形式
	评价因子
	土地损毁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压占、挖损
	表土层损毁厚度
	＜10cm
	10-20cm
	＞20cm

	
	坡度
	＜6°
	6-15°
	＞15°

	
	压占物
	原始土壤
	原始土壤和岩石混合物
	岩土、砾石、建筑物、建筑垃圾


    根据土地损毁程度评价标准表7-1，确定临时用地拟损毁土地损毁程度为中度。项目区土地损毁情况见表7-2，复垦责任范围土地损毁情况见表7-3。


表7-2   项目区土地损毁情况表
	用地范围
	面积/hm2
	损毁程度
	备注

	存渣区
	拟损毁
	天然草原
	5.3883
	中度
	[bookmark: OLE_LINK6]纳入复垦责任范围

	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拟损毁
	裸岩石砾地
	14.0611
	中度
	纳入复垦责任范围

	存料区
	拟损毁
	河流水面
	0.4819
	中度
	纳入复垦责任范围

	合计
	19.9313



  表7-3   复垦责任范围土地损毁情况表

	评价单元
	土地类型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损毁面积hm2

	存渣区
	天然草原
	压占
	中度
	5.3883

	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裸岩石砾地
	
压占
	
中度
	14.0611

	存料区
	河流水面
	压占
	中度
	0.4819

	合计
	—
	—
	—
	[bookmark: _Hlk228968774]19.9313


1.2.4土地复垦目标
[bookmark: _Hlk228968888]在尽量确保复垦方向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周边景观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根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结合项目区自然环境特征，确定项目区最终的土地复垦方向、复垦面积及土地复垦率。本方案土地复垦目标为恢复原有地类，本方案复垦区责任范围面积19.9313公顷（折合298.9695亩），拟复垦面积19.9313公顷（折合298.9695亩），土地复垦率为100%。本方案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见7-4。


表7-4   复垦前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评价单元
	土地类型
	复垦前/hm2
	复垦后/hm2
	变幅/%

	存渣区
	天然草原
	5.3883
	5.3883
	0%

	存料区、1号拌合站、钢筋场、钢架厂、分部实验室、桥隧驻地
	裸岩石砾地
	14.0611
	14.0611
	0%

	存料区
	河流水面
	0.4819
	0.4819
	0%

	合计
	19.9313
	19.9313
	0%



1.2.5复垦的投资情况
本项目复垦投资依据复垦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进行估算，复垦静态总投资1124001.00 元（壹佰壹拾贰万肆仟零壹元整）：(1) 天然牧草地复垦费：天然牧草地面积（亩）×收费基价（元）:80.8245 亩 ×5000 元 / 亩 =404122.50 元；(2)裸土地及河流水面复垦费：裸土地及河流水面面积（亩）×收费基价（元）: 218.145 亩 ×3300 元 / 亩 =719878.50 元。
三、征询公众意见内容
1.土地损毁面积是否符合实际批复面积。
2.临时用地办理期间是否对牧民草场进行合理补偿。
[bookmark: _GoBack]3.生产年限到期没有进行复垦的向自然资源局举报。
四、公示说明
1.公示时间为2026年5月14日—2026年5月21日。
2.本次公众意见可通过信函、传真等书面形式与自然资源局联系。
地址：和静县建设路988号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王百虎
固定电话：0996-5025378、5025815



和静县自然资源局
2026年5月14日















和静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年5月14日印发 

